                           晋军工办函〔2011〕48号
关于开展全省民爆行业打击非法违法
生产经营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各民爆企业：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我办结合工信部和省安委会的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我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实现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经研究，我办决定从2011年4月底到7月底在全省民爆行业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民爆行业“打非”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为深入贯彻上级各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精神，结合我省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实际，积极开展严厉打击民爆行业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动，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规范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努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迎接建党9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行动范围和重点内容

行动范围：全省民爆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重点内容：将无证生产民爆物品、超量生产民爆物品的民爆企业作为此次专项行动的整治打击重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民爆企业超出生产许可品种、数量的生产行为。

（二）民爆企业超出生产许可品种、数量的销售行为。

（三）民爆企业无证生产或生产许可、安全生产许可到期仍组织生产的行为。

（四）民爆企业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的建设行为。

三、工作安排

全省民爆行业“打非”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及企业自查阶段（4月下旬到5月中旬）
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的部署，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抓紧制定本地区的行动实施方案并及时向辖区内的民爆企业动员部署，积极做好“打非”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各民爆生产、销售企业要对照本次“打非”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在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落实整改措施，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明确责任人、落实整改期限和防范措施。各企业要在5月底前将自查及整改落实情况上报我办。
（二）全面检查整治阶段（5月中旬至6月下旬）

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行动的重点内容，在企业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对辖区内所有的民爆生产、销售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于情况严重的应责令立即停产整改。要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信箱及电子邮箱，发动群众和媒体举报，并做到有举必查、查实必惩。

各市民爆安全监管部门于6月30日前将本地区民爆行业“打非”专项行动总结材料报送我办。

（三）检查督导阶段（6月下旬至7月上旬）
我办将通过多形式、多方法、多渠道的检查督导方式，对各市开展“打非”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专项督察。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本次民爆行业“打非”专项行动时间紧、任务重，各部门、各企业要高度重视，成立“打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打非”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各部门、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打非”专项行动，要亲自研究部署，将任务目标层层分解，逐级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二）认真履行职责，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
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切实落实安全监管责任，把措施落到实处，落到基层。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严禁越权许可审批、违规行政处罚、徇私舞弊等行为。
对“打非”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严肃处理。对情节恶劣、屡次违法违规、可能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典型违法行为，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依情节严重程度，对相关企业实施停产整顿直至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今后，凡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将对其实施行业重点安全监管，并在政策上对其实施相关限制。
（三）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各部门、各企业要将该项工作与行业日常安全监管相结合，与行业技术进步相结合，使其成为促进行业安全、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支撑。要认真总结相关经验，将该项行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坚持。不断巩固提升“打非”工作成果，努力构建民爆行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省民爆行业“打非”专项行动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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